
关于《加强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的
实施办法》的起草说明

现就《加强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起草情况简要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殡葬行业监管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关系群众合法权益、公共服务秩序和社会文明风尚。当前，我市殡葬领域仍存在监管职责不明确、协同机制不健全、管理措施不到位等问题，突出表现为非法殡仪服务、违规建设殡葬设施、散埋乱葬、殡葬用品价格乱象、“黑中介”扰乱市场等行业乱象，不仅扰乱了殡葬服务市场秩序，也损害了群众切身利益，是殡葬领域专项整治工作中的重点整改事项。殡葬行业监管涉及民政、公安、卫健、市场监管、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因缺乏系统性协同监管机制，导致部分违法违规行为难以形成监管合力。为深入推进殡葬改革，落实国家及省关于跨部门综合监管的工作部署，破解监管失灵难题，彰显殡葬行业公益属性，结合我市殡葬管理工作实际，特拟订本《实施办法》，旨在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覆盖全面的跨部门综合监管体系。
二、起草依据
根据《殡葬管理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3〕1号）及《湖南省民政厅等十八部门关于健全完善湖南省殡葬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的实施意见》（湘民发〔2023〕32号）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充分吸收借鉴省内外地区优秀经验，立足我市殡葬管理现状，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_GoBack]三、主要内容
《实施办法》围绕总体要求、监管重点、工作机制、保障措施等方面作出系统规范，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明确总体要求与监管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公益惠民导向，确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配合、齐抓共管”的监管原则。基本形成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各职能部门协同联动的综合监管体系，实现殡葬活动规范有序、服务质量明显提升、群众满意度持续提高的工作目标。 
二是划定监管重点与整治方向。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明确七大监管重点事项：一是规范殡仪服务行为，严查非法转运尸体、泄露丧属信息等违规行为；二是强化殡葬设施监管，严禁违规占地、建售豪华大墓等行为；三是规范服务项目与用品市场，严查价格欺诈、无照经营等乱象；四是加强殡葬中介和民间从业人员监管，打击“黑中介”欺行霸市等行为；五是规范治丧、祭扫等丧事行为；六是推进移风易俗，推动形成厚养薄葬、绿色文明的殡葬新风尚。
三是健全协同机制与监管模式。建立五大跨部门协同机制：一是议事会商机制，统筹协调监管任务与职责衔接；二是联合执法机制，推行跨部门联合抽查，避免多头重复检查；三是闭环监管机制，实现线索互联、应查尽查、处置闭环；四是智慧监管机制，依托大数据平台实现信息共享与源头追溯；五是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机制，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
四是强化保障措施与问责机制。明确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强化组织、人员、经费等保障；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推动监管资源向基层下沉；建立严格的监督问责制度，对推诿扯皮、监管不力、执法不严等行为明确追责措施；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营造支持殡葬改革和综合监管的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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